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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 

施清發 科長  

 

兒少保護跨域合作 
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實驗經驗分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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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日內 

現行制度之問題-專業間的不信任 

• 兒保案件及兒少高風險案件本質不同、關注焦點不同、評估指標不同、

專業才能及訓練不同、社工人力配置及服務量能不同、 待遇差異等，

致缺乏互相溝通的知識庫，對於案件之見解不同，彼此間在專業上不

信任，難以站在維護案主權益之立場及角度思考案家之需求，產生服

務之斷裂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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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個案案件處理流程-斷裂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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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制度之問題-消失的服務區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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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個案案件處理建議-非以業務分割服務，回歸處遇階段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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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危機程度訂定 

兒
少
社
工 

調查評估組 處遇服務組 

派案 調查評估 

1日內 依危機程度訂定 

督導 資深社工 
市府 
社工 

二線 
社工 

落實社會安全網之因應 

 

 

• 派案中心之定位：由局長召開2次核心會議，設置於家防中心並規劃 

•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之人力配置：重新盤點局內及科內業務及社工人力，

調撥並補充各處區中心社工人力 

• 兒少高風險家庭委託案：重新規劃兒少高風險家庭委託案之區域及人

力，委外人力縮減，委外量之外由區中心社工處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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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 


